
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恆毅之友會組織章程 

       中華民國102年12月7日經會員大會通過 

      中華民國113年1月5日會員大會提案修正通過 

      中華民國115年3月6日會員大會提案修正通過 

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「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恆毅之友會」，簡稱「恆毅之友  

         會」。 

第 二 條 本會宗旨：（1）促進會員之情誼交流；（2）增進會員智德成長及身心健康； 

         （3）發揚愛德贊襄教育及服務社會。 

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08號。 

第 四 條 本會會員涵括三類：（1）本校畢業校友（2）本校學生或校友之家長（3）曾  

         經或目前任職於本校之教職員工。 

第 五 條 凡具備前條任一恆毅之友身分者，均可經一定程序入會成為本會會員。除違反 

         本會宗旨、傷害本會或恆毅中學榮譽，經會員大會或理事會決議除名者外，為 

         終身會員。 

第 六 條 會員權利：（1）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；（2）按相關規定參選理事，享有 

         被選舉權；（3）按規定享有選舉投票權；（4）協請本會提供合宜之相關服 

         務。 

第 七 條 會員義務：（1）用心維護本會及恆毅中學榮譽；（2）積極參與本會舉辦之各 

         類活動；（3）協助本會增加會員人數；（4）按個人能力及意願贊助經費。 

第 八 條 本會入會費訂為新台幣伍佰元；入會後不再收取入會費。 

第 九 條 本會經費來源：（1）會員入會費（2）會員贊助款項（3）理監事贊助款項 

         （4）其他收入與贊助款項。 

第 十 條 本會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，有權責訂定、修訂本會組織章程；及執行本會 

         理事選舉。 

第十一條 本會設置理事會，負責推動會務，理事名額視會員人數而定，任期二年（以1 

         月至12月為一個年度），由會員大會推選之，連選得連任。 

第十二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位、副理事長四位、常務理事 (含理事長、副理事長) 合計15 

         人、監事五位(互推一位為常務監事)，均由各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推選之，任 



         期二年（1月至次年12月），連選得連任。任期內因故未能執行職務者，得由 

         理事會召開會議，決定代理人或補選之。 

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每年定期召開乙次，以到場人數即法定開會人數為本會規範；常務理 

         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理事會應至少每半年召開會議乙次，必要時得召 

         開臨時會議。 

第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應負責規劃年度活動，並結合學校及社會資源舉辦之，以增進會員 

         智德成長及身心健康。 

第十五條 本會應設秘書協助會務，得請恆毅中學兼派。 

第十六條 本會應設執行長及財務長各一人，並依工作需求設組長及副組長若干人，均由 

         理事長聘任之，並提報理事會。 

第十七條 本會設置會務公告及連繫網頁，連結於恆毅中學首頁 

        【http://www.hchs.ntpc.edu.tw】，並提供具備身分者登錄資料申請入會，惟 

        須經審核通過並繳交會費，始成為會員。 

第十八條 本會經費收支及財務，為免稅務困擾，委由恆毅中學秘書室及會計室專項列 

         管，本會理事長負責監控，並於各次理事會議，及會員大會提報之。 

第十九條 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；未規定之相關事項，悉依相關法 

         令辦理。 

 
 
 


